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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年 5 月 21 日

府民行字第 1150450948 號 

主旨：預告「嘉義市里集會所及里活動中心場地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里集會所及里活動中心場地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日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真

方式逕送本府民政處自治行政科參酌（郵寄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碼：

05-2240451）。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里集會所及里活動中心場地收費標準第三條附表一 

修正草案總說明 

嘉義市里集會所及里活動中心場地收費標準係於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六日府行法字第一 O 

六一一 O 一三一八號令發布，迄今修正一次。本市東區「後庄、太平、圳頭里集會所」更名一

案，因里鄰調整，新店里由太平里劃分而出，該里集會所實際位於新店里轄內，致該里集會所

名稱不符現況，擬修正為「後庄、新店、圳頭里集會所」；另西區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將「永和里第一集會所」更名為「永和里集會所」，與現行「嘉義市里集會所及里活動中心

場地收費標準」附表一「永和里第一集會所」名稱不符，爰擬具本標準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

依現況修正集會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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